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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本绿色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股权质押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韦骏（以下简称“乙方”）质押 6,329,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0.09%。

在本次质押的股份中，6,329,00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0 股为无限售条件股

份。质押期限为 2019 年 5 月 30 日起至质押注销后止。质押股份用于履约担

保，质押权人为天津中晶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质押权人

与质押股东存在关联关系。质押股份已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 

乙方与甲方分别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签订了《天津中晶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与韦骏关于广东松本绿色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之协议书》、2019 年 2 月 18 日

签订了《天津中晶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与韦骏关于广东松本绿色新材股份有限

公司之协议书》（以下统称“主协议”）。上述主协议中约定：由于甲方是以司

法拍卖形式取得广东松本绿色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份，

对公司的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不全然知晓，乙方作为公司原来主要股东，在

相关信息获取方面更具优势。甲乙双方约定，若甲方认为本次收购未达投资

预期，可以任何理由要求乙方一次性或者分期收购其在公司所持全部股份，

乙方同意按协议约定收购甲方所持的公司全部股份，以实现甲方在公司的退

出。甲方关于退出选择权的行使期限为：在甲方在取得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

一个月内，有权以任何理由向乙方发出股份收购通知。 

甲乙双方为保证主协议的顺利履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办理股份出质登记，并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签订《股份质押合同》，按

照主协议约定，乙方将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即 6,329,000 股股份质押给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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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3 日，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

登记证明》。 

甲方承诺不得以任何事由或方式来损害或间接损害乙方对公司所享有的

权益或者稀释其对公司所持有股权比例。乙方的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收

购价款、损失赔偿金、违约金、税费等其他应当乙方支付费用，以及甲方为

实现乙方收购其持有公司股份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一切费用。 

（二）本次股权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所涉及的股份不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但属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持有的股份。 

包括本次质押股份在内，如果全部在质股份被行权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股权质押所涉股东情况 

质权人股东姓名（名称）：天津中晶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是 

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21,332,000、67.72% 

股份限售情况：21,332,000、67.72% 

累计质押股数及占比（包括本次）：0、0% 

 

出质人股东姓名（名称）：韦骏 

是否为控股股东：否 

公司任职：董事长、总经理 

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6,329,000、20.09% 

股份限售情况：6,329,000、20.09% 

累计质押股数及占比（包括本次）：6,329,000、20.09% 

 

三、备查文件目录 

1、《天津中晶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与韦骏关于广东松本绿色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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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协议书》（2019 年 1 月 10 日、2019 年 2 月 18 日分别签订）； 

2、天津中晶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与韦骏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

人协议书》； 

3、《股份质押合同》； 

4、《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广东松本绿色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5 日 


